
谈谈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作斗争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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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宜传煽动罪是司法实践中容易混淆罪与罪和罪与非罪界限的一种犯罪
。

正确地认

定和处理这种案件
,

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巩 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
,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充分认识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作斗争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 “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

总要先造成舆论
,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

面的工作
。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
,

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 。

反革命宜传煽动是反革命分子进

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敌特机关把这种阴谋破坏活动称之为
“
心理作战

” 。

建

国以来
,

阶级敌人为了复辟旧制度而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过
,

而且总是针对

党和国家各个不同时期的 中心 任 务
,

造谣诽谤
,

挑拨离间
,

教唆破坏
,

策动反叛
,

进行反

革命宜传煽动
,

妄图使群众同政府和党离心离德
,

以达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 目的
。

当前
,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集中力量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
、

政治上

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方针
,

这是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
。

为了保

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

就必须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从法

律上进一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

切实保障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
。

这是我们

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方针
,

是我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

管理国家的一项重要措施
。

只有切实

实行言论自由
,

鼓励人们对各种问题充分发表不同意见
,

才能形成生动活泼
、

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
,

才能集思广益
,

多谋善断
,

把工作做好
,

避免或少犯错误
,

才能使国家和民族的命

运真正掌握在十亿人民的手里
,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

但是
,

近几年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企图利用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和人民

造成的严重灾难
, 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

蛊惑人心
,

制造混乱
。

他们 打 着
“
言 论 自

由 ” 的旗号
,

放肆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

对于这些现象
,

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

如果

社会主义的法律不去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宣传煽动行为
,

任其反革命言论 自由泛滥
,

那么
,

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势必遭到破坏
,

社会主义
“ 四化 ” 建设也将成为泡影

。

值得注意的是
:

我们队伍中的有些同志也认为反革命宜传煽动是一种思想性质的问题
。

主张人们可以
“ 言论绝对自由

”
或说

“ 无限制的
” 言论 自由

,

即使是发表反革命言论
,

也不

可治罪
,

否则就是没有言论自由
。

他们说
,

如若对反革命言论治罪
,

就会阻塞言路
,

扩大打

击面
。

我们认为
,

这种看法并没有正确总咭以往的经验和教训
,

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阶级

社会言论自由的分析
,

也不符合我国还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
。



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
,

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
、

绝对的
、

不受任何限制的 言论自

由
。

凡是带有政治性的言论
,

总是反映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并对这些利益产生影响
。

因

此
,

言论 自由也就必须必不危害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
, 要受体现统治阶级意志

的法律的限制
。

马克思在评论资产阶级宪法规艳的人身
、

出板
、

言论
、

鳍社
、

集会
、

教育和信教

等等的 自由时指出
: “ 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

,

然而总是加上

一个附带条件
,

说明它只有在不受
`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

’
或

`
法律

’
限制时才是无

限制的
,

…
。 ”

这里所谓要受
“
他人 ” 和 “ 公共安全 ” 的限制

,

主要是保证
“

资产 阶 级 可 以

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 自由
。

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
`
他人

’

享受

这些 白由
,

或是允许
`

他人
’
在一定条件下 (每 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 ) 享受这些 自由

,

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
`
公共安全

, ,

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安全
” ①

。

资产阶级的思想

家孟德斯鸡也说
: “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 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

止的事情
,

他就不再有 自由了
,

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 ②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集中与民主
,

纪律与自由
,

都属于上层建筑
,

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

言论 自由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是绝对的
、

无限制的
。

资产阶级国家的言论自由
,

是受资产

阶级的法律限制的
。

例如
,

法国的 《人权宣言
》
在规定每个公民都有言论

、

著作和出版 自由

的同时
,

还规定
: “

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

应对滥用此项权利负责
” 。

一九四八年联合国新

闻自由会议通过的决议在指出
“ 人人应有思想之自由与发表之自由

” 的同时
,

又指出
: “ 发

表之自由亦有其相对之义务与责任
,

如有违反
,

则须受法律规定之惩罚
、

处分及限制
” 。

一

九四八年十二月十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宜言也规定
: “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

时
” , “ 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 , “ 以保证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 。

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里
,

对言论
、

出版
、

结 社
、

集会
、

游行
、

示威和罢工等等
,

都专门制定了法律
、

法令和条例
,

实

行严格的限制
,

并规定对违犯者应负法律的
、

行政的
、

经济的责任
。

例如
,

被认为最能代表

西方民主自由的美国
,

在一九四 O 年外侨登记法 (通称
《史密斯法

》 ) 中规定
:

任何人以促

使推翻或破坏政府为 目的
,

印刷
、

出版
、

编辑
、

发行
、

传阅
、

出售
、

散发或公开展示任何手

抄文件或印刷文件
,

而该项文件鼓吹
、

劝导或教导以武力或暴力推翻或破坏美国任何 一级政

府或企图实施这种行为时
,

应处以不超过二万美元的罚金或不超过二十年的监禁
,

或并科两

者
,

并在其被定罪后五年内没有被美国或其任何部门机构雇佣的资格
。

可见
,

那种所谓资产

阶级国家的 “ 绝对言论 自由 ” 或 “ 无限制的
”
言论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言论自由
,

同资产阶级国家的言论自由
,

在本质上根本不同
。

我们国家的言论 自由
,

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
,

保障绝大多数工人和广大人

民的言论 自由
,

限制极少数人的反革命言论 自由
,

也就是不许一小撮反革 命 分 子 有言论 自

由
。

建国以来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
,

只有剥夺反革命言论的自由
,

才能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

民主和言论 自由
。

如果让反革命言论 自由泛滥
,

不受限制
, “
革命就要失败

,

人民就要遭殃
,

国家就要灭亡
” 。

正因为这样
,

所以
,

不能提倡 “ 言论绝对 自由
” 或 “ 无限制的 ” 言论 自由

。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以往贴在
“ 西单墙

”
上的大小字报时

,

告诫我们说
: “ 如果让它漫无限制

地搞下去
,

会出现什么事情 ? 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
,

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
。

不要以为这样搞

不会出乱子
,

可以掉以轻心
。

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
。 ”
这就是说

,

既不能提倡
“ 言论

绝对 自由
” ,

更不能允许反革命分子去搞什么
“
无限制的

” 言论 自由
。

在我们国家里
,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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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民主必须发扬
,

人民的自由必须保障
,

但必须严格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去实现
。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

是我国刑法的首要任务
。

我国刑法中有关反

革命煽动罪的规定就是打击此类反革命犯罪行为的有力武器
。

二
、

正确把握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要件

什么是反革命宜传煽动罪 ? 它具有什么法律特征? 这是我们正确运用法律武器同反革命

宣传煽动罪作斗争必须 明确的问题
。

根据我国
《
刑法

》
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

构成反革命宣

传煽动罪
,

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要件
:

第一
,

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反革命目的
,

即具有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

主义制度而制造舆论的 目的
。

这是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
,

不具备这个

要件
,

就不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反革命目的是所有反革命罪共同的最本质的特征
,

也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同其他刑事犯

罪以及非罪的落后言论
、

不满言论
、

一般政治错误等行为区别的主要标志
。

因此
,

在认定反

革命宜传煽动罪时
,

认真分析行为人的心理状态
,

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反革命宜传煽动的目

的
,

是正确认定反革命宜传煽动罪的关键所在
。

在查明行为人的言行是否具有反革命 目的时
,

还要看到行为人的动机
、

手段
、

情节
、

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行为所指向的对象
。

同时也应该

考虑行为人的个人情况
,

比如年龄情况
,

一贯表现
,

生活
、

经济状况
,

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

所处的环境等等
,

从各个方面分析判断
。

有的同志在办案中不注意从行为人的行为和他的各

个方面的情况来分析判断
,

甚至单纯只看言论的内容和造成的后果
,

因而也就容 易发生错案
。

反革命宜传煽动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 目的的犯罪
,

例如
,

林

彪
、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某些帮派骨干分子
,

三中全会以来
,

直至六中全会以后
,

仍恶毒

攻击
、

诽谤中央领导同志
,

如果 目的是为了蛊惑人心
,

煽动群众
,

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

政权 和 社 会 主义制度
,

这就是反革命宣传煽动
。

其他刑事犯罪
,

行为人不具备这个 目的
。

落后言论
、

一般政治错误
,

只是对 中央现行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不理解
,

或与其个人利益有

矛盾
,

或是对某些千部作风有意见而发泄不满
。

例如
,

社员某甲
,

从事农业生产兼操养蜂副

业
,

收益所得盖 了三间房
。

秋后生产队要他家交两千块钱的副业收入费
,

他交不出来
,

生产

队就 以抗拒交纳副业费为名
,

没收了他家六箱蜂和三间房
,

他没有房住
,

到处 申诉
,

问题没

有得到解决
。

在这种情况下
,

某 甲非常恼火
,

就写了一条反动标语
,

贴在外面
。

这种做法当

然非常错误
,

但从他的 目的来说
,

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

也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

而是对生产队干部没收他家的蜂和房子
,

使得他们生活有困难不满
,

在一时气愤之下干出来

的错事
。

因此
,

要对具体人作具体分析
,

才能正确认定行为人的言行有无反革命 目的
,

这对

于堆确地认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第二
,

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行为人在客观上必须具有面向群众进行反革命宜传煽动

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
。

根据我国
《
刑法

》
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包含两种情况

:

一是以反

革命为目的煽动群众抗拒
、

破坏国家法律
、

法令的实施 , 一是以反革命标语
、

传单或者其他

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
。

这里所说的 “ 其他方法 ” ,

从司法实践来看
,

是以诗词
、

书画
、

当众演讲
、

利用非法刊物散发印刷品
、

张贴大字报小字

报
、

投寄扩散性书信等
。

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必须具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
。

这是因为危害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行为
,

是行为人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主观心理状态表

现在外界的客观事实
,

这就是行为人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客观要件
。

如果某人仅有反动

思想
,

而没有实施反革命宣传煽动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
,

仍然是属于批评教育
、

党纪
、

政纪处分的问题
,

不能以反革命宣传煽动论罪
。

马克思曾经指出
: “ 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

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
,

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 ” ① 从马克思这一原

理出发
,

我国政府一贯遵循以人的行为而不是以人的思想定罪的原则
。

董必武同志一九五六

年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
: “ 我们对于只有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

命活动的分子
,

同对待反革命分子是有严格区别的
。

思想问题是教育改造的问题
,

只能采取

批评教 育的方法
,

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 ”

罗瑞卿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
`
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

》 的发言中着重指出
:

我们 在 同 反 革命分子的斗争

中
, “

不要把那些有错误有缺点的好人
,

同反革命分子混同起来
” 。

在我国不承认有什么
“
思

想犯罪
” ,

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原则
。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
,

犯罪是一种具有社

会危害性的行为
,

而不是思想
。

当然
,

对于有反动思想的人并不是主张不去过问
,

而是说它

不属于刑事法律要解决的问题
。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特点是以语言
、

文字等言论为手段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
。

那么
,

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的言沦属于思想问题
,

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反革命宣传 煽 动 行 为

呢 ?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看它是不是面向社会
,

是不是公然进行或有意散播煽动
。

例如
,

有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把中央领导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
,

在群

众中进行攻击
、

诽谤
,

目的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

这就是反革命

行为
。

如果某人仅有反动思想
,

但它是在 日记
、

思想汇报中流露出来
,

而没有向社会扩散
,

则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
。

根据我国
《刑法 》

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精神
,

结合审判实践
,

我们认为
,

对于这种犯罪

应着重打击那些明 目张胆的用各种手段面向社会连续作案
,

散播面广
,

煽动蛊惑性大
,

情节

恶劣
,

后果严重的反革命分子
,

或者是累犯
、

集团作案中的主犯
。

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

害不大的
,

按照法律规定
,

还可以认为不是犯罪
,

但决不能撒手不管
。

有的要进行严肃的批

评教育
,

有的要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
,

有的必须给予党纪
、

政纪处分
。

对于那种不具有反革

命 目的
,

而恶毒攻击
、

造谣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就应当根据
《刑法 》 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

的侮辱罪或者诽谤罪处理
。

三
、

实事求是地 区分罪与罪和罪与非罪的界限

认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
,

罪与罪和罪与非罪的界限有时不容易分

清
。

因此
,

在办案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

进行深人细致的调查研究
,

彻底查清案

件的全部事实
。

所谓案件的全部事实
,

是指犯罪的预备
、

实施过程
,

犯罪发生的时间
、

地点
、

环

境
,

犯罪的动机
、

目的
、

手段
,

侵害的客体
、

对象和造成的后果及其影响等等
。

特别要在弄清是

错误言行
,

还是反革命宣传煽动言行上下功夫
,

坚持对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
。

反革命宣传

煽动案件是十分复杂的
,

情节又是千差万别的
。

如书写
、

张贴反动标语的行为
,

如果 只看反

动标语的内容或后果
,

就必然会将所有书写
、

张贴反动标语的行为一律视为反革命宣传煽动

罪
。

但是
,

在审判实践 中
,

行为人书写
、

张贴反动标语的 目的
,

有的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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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不是出子反革命目的
,

而是对一时一事不满
、

好奇
、

邀功
,

甚至是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

而采取一的种错误做法
。

例如
,

河南信阳县某女青年被大队支部书记强奸后
,

多次控告不仅

役有得到正确处理
,

反而受到打击
,

她为了申冤雪恨
,

剪贴了一条反动标语
,

想以此办法促使

上级来调查
,

依法处理张好她的罪犯
。

这个案件开始被认定 为反
’

革 命罪
,

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
,

后经复查平反
。

这个女青年制作
、

张贴反动标语是极端错误的
。

但是
,

她的目的是为了

采取这种特殊手段来促使政府惩办靠犯
,

而不是出于反革命 目的
,

故不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

罪
。

所以
,

对于书写
、

张贴反动标语的行为
,

如果只看反动标语的内容或后果
,

而不弄清行为

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

就必然要混淆反革命宣传偏动罪与政治错误的界限
。

正 由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容易与落后言论
、

政治错误相混淆
,

以及与其他罪 有 时 也 难

以区分
。

所以
,

在处理这类案件时
,

还要严格区分以下界限
:

1
.

要把以反革命为 目的
,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央现行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
、

法律
、

法

令
,

同某些群众由于觉悟不高
,

对党的某项方针
、

政策不理解
,

或者由于某些个人利益没有

得到满足而说了或写了一些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言词加以区别
。

2
.

要把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投寄反革命信件
,

同人民群众对某 些 干 部 缺乏民主
,

打击报

复
,

或对某些具体政策
、

方针有意见
,

按照正常方法
,

使用合法手段
,

在向领导反映情况的

信件
、

报告或向报刊投寄书信的文稿中
,

包含有某些错误
,

甚至过激言词的加以区别
。

3
.

要把以反革命为 目的的书写并散发反动文章
、

诗词
、

书画进行宣传煽动
,

同某些人由

于认识上的错误写反动文章
、

日记
、

笔记
、

诗词
、

书画的加以区别
。

4
.

要把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制作
、

书写
、

散发反动标语
、

传单
、

呼喊反动 口号
,

同人民群

众由于疏忽大意写错字句
、

喊错 口号或乱写乱划无意中形成反动字句
,

以及少年儿童由于年

幼无知
,

而书写反动字句的加以区别
。

5几要把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制造
、

传播反革命谣言进行煽惑鼓动
,

同人民群众由于对当时

复杂的形势缺乏了解
,

没有看清敌人的阴谋
,

以假当真
,

因而传播了一些反动谣言
,

甚至作

了某些夸大渲染的加以区别
。

6
.

要把以反革命为 目的的书写散发
、

张贴反动标语
、

一

传单
、

反动信件
, 同某些人出于诬

告陷害他人的目的
,

而采取以上手段作案的加以区别
。

对于诬告陷害他人 的 行为
,

构成犯罪

的
,

则应按诬告陷害罪论处
,

而不能按反革命宜传煽动罪论处
。

7
.

要把反革命宜传煽动罪同我国
《
刑法

》
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侮辱

、

诽谤 罪加 以 区

别
。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以反革命为目的
,

煽动群众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犯罪
,

而侮辱
、

诽谤罪则是破坏他人名誉
、

贬低他人人格的一般刑事犯罪
。

由于犯罪的

性质不同
,

适用法律和处刑也不同
。

综上所述
,

反革命宜传煽动罪是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的重要破坏活动
,

决不能等闲视

之
。

但是
,

同反革命宜传煽动罪作斗争时
,

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犯罪要件
一

,

查清行为人主观

上是不是具有反革命的 目的
,

客观上是否实行了反革命宣 传 煽 动 危害申华人民共和国的行

为
。

鉴于这种犯罪的特点是以语言
、

文字等言论方式进行破坏
,

所以
,

在处理这种案件时
,

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划清上述界限
。

只有这样
,

才能堆确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

活动
,

更有效地保护人民
。


